
非公开招标方式采购公示表
	依照《深圳经济特区政府采购条例》第二十、二十一条规定，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龙岗管理局就《龙岗区工业用地成本核算与长效保障技术服务》项目采用自行采购方式（询价）采购，现将有关情况向潜在政府采购供应商征求意见:

	采购项目名称：龙岗区工业用地成本核算与长效保障技术服务

项目预算金额：10万元

项目资金来源：区部门经费

	采购项目描述：本项目工作内容主要分为用地成本梳理与统计、建立工业成本核算规则、供应保障实施建议三大部分。

	拟定供应商名单：

1. 深圳市龙岗区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

2. 深圳市坪山新区规划国土事务中心

3. 深圳市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

	申请理由及相关说明：

采购方式：自行采购方式（询价），低价优先法。

理由：根据《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龙岗管理局政府采购管理制度》规定，项目要求供应商最终提交的技术成果（如成本核算规则文本、统计报表、实施建议报告等）在格式、内容深度、数据口径等方面均有明确的行业规范或采购方要求，技术标准明确统一，三家拟定供应商均为深圳市规划国土系统内专业机构，在服务能力和服务标准等方面处于同一水平，能够提供同质化、标准化的技术服务成果。且该项目预算金额为10万元，属于小额服务采购，同类技术咨询项目在深圳地区市场价格相对透明且波动幅度小，三家供应商报价差异可控，不存在价格剧烈波动风险，符合"价格变化幅度小"的要求。综上，拟采用自行采购（询价）的方式采购。

	征求意见期限： 从2026年3月 12日起至2026年 3月18 日止

	联系方式：

采购人: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龙岗管理局

联系人： 

地址： 

联系电话：      

	备注：潜在政府采购供应商对公示内容有异议的，请于公示之日起至期满后两个工作日内以实名书面（包括联系人、地址、联系电话）形式将意见反馈至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龙岗管理局。


